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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7學年度第六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8 年 3 月 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朱紀實、翁炳孫、陳俊憲、劉怡文、金立德、陳立耿、吳進益、王紹鴻、謝佳雯、

黃襟錦、莊晶晶、蔡宗杰等教師。 

 

主席：翁博群主任                                                  記錄：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依據本校辦理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辦理，本系所建立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可依     

需要做專長分類)，有意更新之教師，請於108年3月29日前送系辦信箱彙整，俾利提系教評會

通過後報院備查。 

2.依據 108 年 2 月 20 日本校教務處通識教育組通知辦理，自 108 學年度起本校學士班（含進

修學制）學生修習外系專業必修課程得採計為通識教育選修學分，修習及格後須於畢業前至

教務處辦理抵修申請，完成後方能計入通識教育選修學分。「外系學生得採計為通識教育選修

學分之必修課程名稱清單」，經各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經系主任核章並檢附系課程委員

會議紀錄，於 108 年 3 月 22 日（週五) 前將紙本及電子檔回傳至教務處通識教育組彙整。(無

必修課程採計為通識教育選修學分） 

3.依據生命科學院108年2月20日通知，各系推薦2名教師擔任學術研究成果優良海報論文評選

評審委員，6月5日於綜合教學大樓7樓中堂進行評選作業。本成果海報競賽於108年5月31日截

稿並張貼完成，各學系推薦學士班3名及碩士班(含博士班)3名同學參賽。(推薦謝佳雯老師、

黃襟錦老師)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108會計年度第一期（1-7月）經費預算分配，

請討論。 

說明： 

1.依據本校會計室、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2.本系所預算經費分配原則辦理，摘錄：系務用款（電話費、影印機碳粉、單槍投影機耗材、

影印紙、辦公文具、學生掃地用具、會議誤餐費、預留款項等）、系學會及學生活動補助（租

車費 20,000 元可免）、預留研究生口試費用（每位 1500 元）、專題演講費（3 場）、老師教學

用款、實習課程用款（每門實習課程 20,000-25,000 元）、教學實驗準備室用款、實務專題研

究費（每班 30,000 元）、研究生材料費（每位 3,000 元）、維護費（影印機定期保養、教具維

修費、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之維護費用）、旅運費、差旅費（系所公務用、校外實習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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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交通費）、設備費（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新聘教師之儀器設備）等為分配原則。 
擬辦：本學期經費分配明細表(附件一)。 

決議： 

1.經常門：實習課程用款108學年度起選修實驗課程，改為補助修課人數每人400元，每門課

程補助上限2萬元。配合深耕計畫開設之實驗課程不列入補助範圍。 

2.資本門：委請下屆系主任裁示。 

3.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108學年度系所主管遴選作業。 
說明： 

1.依據生科院通知辦理。各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辦理第一階段遴選作業，並依時程，

將資料送達院辦，俾利生科院辦理第二階段主管遴選。 

(1).3月18日前依行政程序簽奉院長、校長同意後，將侯選人啟事、侯選人推薦表、自行推薦

表及侯選人資料表等電子檔送生科院，辦理公開徵求作業。 

(2).3月29日前將系內主管侯選人名冊送交學院。 

(3).4月19日前將本系第一階段初選產生之主管侯選人2至4人資料及會議紀錄送達院辦。 

(4).4月26日前將系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本系專任教師以上(含)之非第二階段侯選人

中，推舉產生第二階段主管遴選委員代表3名、侯選名單及系務會議送院辦，俾利辦理後續工

作。 

2.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及本校系所主管遴選作業流程(附件二)。 

3.本系侯選人啟事、侯選人推薦表、自行推薦表及侯選人資料(附件三)。 

決議： 

1.侯選人啟事、侯選人推薦表、自行推薦表及侯選人資料等表件，照案通過。 

2.下次系務會議時間訂於108年3月19日中午召開。 

3.系內主管侯選人名冊如下： 

姓名 職級 特別因素 備註 

朱紀實 教授 擔任系主任 

(97學年度-99學年度) 

經系務會議同意 

不列入系內侯選人 

翁炳孫 教授 擔任系主任 

(100學年度-102學年度)

經系務會議同意 

不列入系內侯選人 
陳俊憲 教授 擔任系主任 

(103學年度-105學年度)

經系務會議同意 

不列入系內侯選人 
翁博群 副教授 擔任系主任 

(106學年度-107學年度)

經系務會議同意 

不列入系內侯選人 
劉怡文 教授  具備侯選人資格 
金立德 副教授  具備侯選人資格 
陳立耿 副教授  具備侯選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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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進益 副教授  具備侯選人資格 
王紹鴻 副教授  具備侯選人資格 
謝佳雯 副教授  具備侯選人資格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援引107學年度第五次系務會議決議勞動部就業學程計畫由大四導師持續申辦，提請再

議討論。 

說明：大四導師無意願接繼。  

決議：本計畫暫停執行。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107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初審，請討論。 

說明： 

1.依據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辦理(附件四)。各系於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

議至多推薦二位老師參選生科院教學績優教師初審。 

2.推派一位教學優良或資深教師(各系教師教學評量前50%以上且教學質性意見優良者)組成

選薦小組。選薦小組即為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第三條學院初審之評審委員會。 

3.五月底前完成召開院務會議，審議推薦教師資料及選薦小組評審結果。 

決議： 

1.推薦教師職涯歷程檔案教學項目積分較高的二位老師參選生科院教學績優教師初選。 

2.推薦謝佳雯老師擔任選薦小組委員。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配合生命科學院辦理百年校慶，提請討論。 

說明： 

1.依 108 年 1 月 9 日 107 學年度第 5次院行政主管會議紀錄辦理。 

2.各學院依學院特色籌辦大型活動，系邀請4~5個系友廠商設攤，合辦特展。 

決議：謝佳雯老師規劃2個攤位，系上規劃1個攤位。 

 
 
提案六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為符合108學年開課總量管控研議因應方式，提請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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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業經107.11.2 107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討論。 

2.檢附107學年上下學期必修及模組課程開課時數統計表 (附件五)。 

3.檢附107學年上下學期教師個人鐘點資料表(附件六)。 

決議： 

1.本系教師支援基礎生物技術2學分、基礎生物技術實習2學分等分屬農學院及生命科學院生

物技術之專業學程課程，由系辦專簽呈請鈞長核示不列入本系開課學時數。 

2.本系所屬專任教師在不超支鐘點並符合各級教師授課時師數要求下，依據系辦提供表格（如

附件），自行增刪開授課程以符合上述要求，並調整提出未來二學年度學碩士上下學期課程，

各1門課做可能性隔年開設或停開。 

3.前述因應開課總量調整，以滿足本系13位專任教師包含教授四名（基本授課鐘點16），副教

授六名及助理教授三名（基本授課鐘點18）之開課總量至少226學時，及依照本校實際開課總

量管控：大學部必修課程不得高於70學分，總開課容量(包含必修及選修課程)不得超過 150 

學時、碩士班不得超過 50學時。全案研議結果由系辦彙整後連同調整後學時統計結果專案簽

呈主管單位查悉，經鈞長裁示核准後實施辦理。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設立「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系研究生獎助金發放要點」，提請討論。 

說明： 

1.依據教務處教學發展組通知辦理。 

2.檢附「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系研究生獎助金發放要點(草案)」(附件七)。 

擬辦：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2019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專題研究學生論文競賽暨生命

科學產品研發成果競賽流程，請討論。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學生論文競賽暨生命科學產品研發成果競賽辦法辦

理。 

2.檢附學生論文競賽暨生命科學產品研發成果競賽流程(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參閱競賽流程按期實施。 

 

 

提案九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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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2019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生參與生命科學院論文競賽初選流

程」，請討論。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優良優良海報評選作業辦法辦理。 

2.檢附本系碩士生參與生命科學院論文競賽初選流程(附件九) 。 

決議：修正後通過，參閱競賽流程按期實施。 

 

 

提案十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實習產品銷售申請，提請討論。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實習產品銷售管理要點辦理。 

2.檢附驅蚊植物精油本校實習產品銷售申請書(如附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送智慧財產及技術移轉審議委員會議備查。 

 

 

參、臨時動議： 

106學年度入學新生修習生命科學專題研究課程，提請討論。 

說明： 

1.本案業經106年1月12日105學年度第五次系務會議及106年11月29日106學年度第四次系務

會議討論。 

2.大三生命科學專題研究課程為必修課程。 

決議： 

1.每位老師指導3位學生為原則。 

2.17週以後才能確認實驗室。 

 

 

 

肆、散會：下午4時 


